 IMO消防分委会（FP）第56次会议要点快报
一、总体情况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MSC）消防分委会（FP）第56次会议于2013年1月07日至13日在伦敦举行。中国船级社、部海事局、部公安局和中海集运公司以及驻英使馆海事处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本届会议。
会议共有25项议程，除全会外，还成立了3个会上工作组（载运低闪点货物的油船和化学品船的防爆措施的制订、甲板货物区域消防要求的审议、船舶载运以氢气和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车辆要求和其他事项）、1个起草工作组（通风导管阻火要求的制订）和1个专家组（机器处所的脱险通道）。我代表团参加了全会和所有工作组工作。
二、重要议题
1、载运低闪点货物的油船和化学品船防爆措施的制定（议题3）
   全会审议了以美国为协调人的通信工作组报告和SIGTTO提交的关于II-2/4.5.5不适用气体运输船的提案，重点讨论了SOLASII-2/4.5.5条对气体运输船的适用性问题，并成立由美国支持的会上工作组进一步研究。工作组最终完成了SOLAS公约第II-2/4.5.5条（惰性气体系统）和第16.3.3条（操作性要求）修正草案，以及FSS规则第15章修正案草案，并得到分委会批准，将提交MSC92批准，其中：
1）II-2/4.5.5条修正草案：明确8000DWT及以上新建液货船应安装符合经修正的FSS规则第15章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该要求不适用于气体运输船。
2）II-2/16.3.3条修正草案：纳入FSS规则中关于惰性气体系统的操作性要求；
  3）FSS规则第15章修正草案：A .567(14)中惰性气体系统要求纳入FSS规则。
  本届会议也审议并原则同意了由ESPH18制定的IBC规则的修正草案文本，将由秘书处通知BLG分委会和ESPH小组。

  本届会议完成了本议题所有工作。但基于超出本议题工作范围，尚有如下未来工作：
1）II-2/16.3.3.2条脚注引用的通函（经MSC/Circ.387修订的MSC/Circ.353和MSC/Circ.485）因不适用于氮气系统，需要进一步修改，邀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海安会提交提案。
2) FSS规则第15章2.2.1.1条脚注引用MSC/Circ.677有关阻焰器要求与ISO 16852重复问题，将根据ISO对ISO 16852修改的结果再做进一步修改。
2、通风导管阻火要求的制定（议题4）
全会审议并同意以美国为协调人的通信工作组报告，成立了由美国主持的会上起草组。本届会议批准了适用于新建船舶的SOLAS公约第II-2/9.7条（通风系统）修正草案，并提交MSC92批准。修正案将原SOLAS公约第II-2/9.7条通风要求与IMO对第9.7条的统一解释（MSC.1/Circ.1120、1169、1239、1276）进行了整合，并增加了对遥控挡火闸、禁止导管的拆分、供机舱用风机房和洗衣房的通风要求等内容。

本届会议完成了本议题工作，并同意将如下重点讨论的问题纳入下年度“烟气控制管理和通风”议程下继续讨论，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FP57提交提案：
1） 制定客船和货船的烟气控制管理系统指南；
2） 载客超过36人客船通风系统的“挡烟闸”制定合适的性能标准和功能要求。
3、甲板货物区域消防要求的审议（议题5）
全会审议并同意了以德国为协调人的通信工作组报告，并成立了由德国主持的会上工作组。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上工作组的讨论。重点讨论移动式水雾枪的作用和适用性，以及使用这些额外设备后对消防总管和消防泵压力的影响。本届会议完成适用于新建的设计在甲板上载运集装箱的船舶的SOLAS公约II-2/10条（水灭火系统）修正草案，主要要求如下：
1） 消防保护布置功能是抑制火灾在火源的区域内，并冷却附近区域以防止火灾蔓延和结构损坏；

2） 消防保护的附加要求是配备移动式消防水炮（Mobile water monitor）和水雾枪(Water mist lance)的要求，其中对前者涉及对消防总管、消防泵排量，消火栓的数量和压力的影响，即消防泵的排量足以同时提供所要求数量的移动消防水炮和消防水枪的量，或者可以用船上其他方法予以实现。配备要求如下：
（1） 设计在露天甲板上载运5层以下集装箱的船舶，仅配备一具移动式水雾枪(Water mist lance)；

（2） 设计在露天甲板上载运5层及以上集装箱的船舶，除配备一具移动式水雾枪外，尚应配备：

· 型宽不超过30m的，至少配备2具移动式消防水炮；

· 型宽30m及以上的，至少配备4具移动式消防水炮；
3）移动式消防水炮的目的是对每一箱跨前后产生有效水屏障，起冷却作用并防止火灾蔓延。并要求按船上船后进行试验，以验证其具有出水达到最高一层集装箱的能力。移动式水雾枪的目的是在集装箱着火初期，刺穿并伸入集装箱内部进行灭火。
   本届会议同时批准了《移动式消防水炮的设计、性能、试验和认可指南》草案，提交MSC92批准。并同意修订“消防系统和设备的维护保养指南（MSC.1/Circ.1432）”包括移动式消防水炮。

4、机器处所附加脱险通道要求的制定（议题7）
全会对本议题文件分两部分进行审议。一是机舱内集控室和其他封闭处所的附加脱险通道，重点讨论需要设置2条脱险通道的机舱内封闭处所尺寸，以及是否必须采用连续围壁通道，我国代表团认为丹麦提案考虑封闭处所的大小和功能是需要，同时也 支持可以采用独立于机舱的房间到房间的脱险路线设计。全会争论后决定成立会上专家组（我国代表团参加专家组讨论），以巴哈马等提交的文件为基础，考虑丹麦提案，综合形成SOLAS公约II-2/13.4条（客船和货船机器处所内脱险通道）修正草案，提交MSC92批准，主要包括机舱内集控室和主要车间设置两条脱险通道，其中一条是连续围壁通道和机舱内梯道底部设置隔热和火措施，这些要求适用于新船。二是涉及公约II-2/13.4条的连续围壁脱险通道的A-60隔热范围（IACS）和净尺寸（我国和韩国）的解释（包括我国提案），未达成统一认识，留待FP57次会议议题“其他事项”下继续研究。本议题已完成。
5、船舶载运以氢气和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车辆要求的制定（议题8）、IGC\IGF和极地规则审议（议题20）
全会在议题8下审议日本关于载运以氢气和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车辆的船舶的SOLASII-2/20-1条修正建议案，议程20下审议BLG17起草的IGC和IGF修正草案和DE56制定的极地规则第7章消防安全的草案，成立了由日本主持的会上工作组。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上工作组的讨论。
1）SOLAS公约第II-2/20-1条修正草案
分委会同意SOLAS公约第II-2/20-1条（载运以压缩氢气和天然气为自身动力燃料的机动车辆的车辆运输货船附加要求）修正草案，并将提交MSC92审议批准。新要求主要针对载运以氢气和天然气为自身动力燃料机动车辆的车辆运输货船的附加要求，涉及电气设备的防爆、通风布置、点火源的消除、手提式气体探测仪等方面原则性要求。其中，明确该条款适用于新建车辆运输货船，但有关船上配备2个手提式气体探测仪的要求对现有车辆运输货船有追溯要求。
对于现有车辆运输货船载运这类车辆的安全措施建议案通函草案，因缺乏操作性，尚需下届会议（FP57）上进一步工作和审议。分委会将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2）IGC规则修正草案
对BLG17转来的IGC规则修正草案有关消防部分要求进行了审议和研究，除文字修改外，无实质性改动。但提出修正草案引用的FSS规则中没有化学干粉灭火系统的要求内容，因此删除了引用条款描述。分委会请秘书处将讨论结果通知BLG17考虑。
3）极地水域航行船舶的强制要求（极地规则）草案
对DE56转来的极地规则草案进行了研究，提出由于缺乏有关设计温度范围、天气情况、泥水、雪水等涉及航行场景的信息，无法进一步考虑诸如选择消防系统、试验等降低危害的措施，因此邀请成员国和有兴趣的组织向DE57或FP57提供相关信息。
本届会议成立会间通信工作组，由加拿大作为协调人开展此方面的工作，包括评估FSS规则和SOLAS公约对低温的适用性；低温对消防系统和设备的影响以及相应的要求。
4）船舶使用气体或低闪点燃料的国际安全规则（IGF规则）草案

对BLG17转来的IGF规则草案有关消防部分要求进行了研究，提出在考虑各种类型燃料时，现有SOLAS公约第II-/9条要求中缺乏对容纳系统的处所分类，同时因缺乏相关信息，故无法为容纳系统确定新的分类，也无法制定相关要求；还尚未完成对各种位置的燃料容纳系统、干粉灭火系统的容量以及适用于储存压缩气体的闭式处所灭火系统类型的考虑；对于天然气燃料的考虑也缺乏足够的信息。分委会请秘书处将讨论结果通知BLG17考虑。
6、公约和规则统一解释

1）IACS统一解释的考虑（议题9）
本届会议审议了IACS提交的14份统一解释的提案和我国对IACS一份提案的评论提案，同意SOLASII-2/10.2.1.4.1通过机舱的应急消防泵的吸口管系、SOLASII-2/10.2.1.4.1通过机舱的应急消防泵的吸口和排泄管系、开敞甲板应急出入口盖(II-2/13.1)—UI SC247、固定气体灭火系统（FSS/CH5/2.2.2）-UISC252、气体测量和探测—便携仪器 II-2/4.5.7.1和油船消防总管隔离阀位置(II-2/10.2.1.4.4)、承载结构的保护（2000 HSC规则7.4.2.3）、有关货船控制站设置探火系统的解释、机舱和货泵舱等效水基灭火系统认可指南（MSC.C1165）的澄清要求等统一解释，最终同意发布对SOLAS公约第II-2章、FSS规则和FTP规则的统一解释、对2000HSC规则（经MSC.222(82)和MSC.175(79)决议修正）的统一解释和是对“经修订的适用于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等效水基灭火系统认可指南”的统一解释等份MSC通函。
如下解释没有得到分委会认同：

（1）“用于进入船首安全通道的纤维增强塑料（FRP）格栅的阻火要求的解释”，但纳入议题12（船舶结构中使用纤维增强塑料（FRP）指南的制定）进一步考虑。

（2)“液货船起居处所的顶部限界面暴露为开敞甲板时耐火等级的澄清”，而认为是对SOLAS公约的修正，请有兴趣的组织向海安会提交新增工作计划的提案。

(3）我国对IACS有关货船控制站设置探火系统的解释的评价虽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从法律层面，目前IACS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对于我国提案提出的问题将涉及SOLASII-2的修订，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海安会提交新增工作计划的提案。

(4）“IMDG规则与SOLAS公约第II-2/20条有关油箱内备有自用燃料的机动车辆要求之间相互关系”事项，将由秘书处通知DSC分委会的E&T19组考虑。

(5）有关货物处所内防火布置的解释，认为500总吨以下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用于保护货物处所的灭火系统要求留给主管机关考虑。

2)液货船船体结构上出入口、空气进口和开口位置要求的协调（议题10）
全会审议阿根廷提交有关液货船船体结构上出入口、空气进口和开口位置要求的协调的提案，同意发布一份关于对“SOLAS公约、IBC规则与IGC规则”的统一解释的通函草案，提交MSC92批准，结束了本议题。
 3)HSC规则第7章统一解释的制定（议程11）
本次会议未收到文件，全会对FP55次会议提交的提案进行了研究，同意发布一份2000HSC规则（经MSC.222(82)和MSC.175(79)决议修正）的统一解释的通函草案，提交MSC92批准，结束了本议题。
 4)其他事项（议题20）
同意IACS在议题20下关于与焚烧炉和垃圾储存处所的消防保护要求按SOLAS进行检验和发证的建议并报告MSC和MEPC，同时请求MSC通知FSI考虑HSSC协调修订。

7、船舶结构中使用纤维增强塑料（FRP）指南的制定（议题12）

全会审议瑞典、美国和我国等四份提案。采用替代设计理念推进FRP材料在船舶结构中使用的观点得到多数支持，我国的FRP材料阻火试验工作得到普遍肯定。但认为制定船舶结构中使用FRP的指南仍需要持谨慎和审慎的态度，以确保实现“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II-2章所要求的同等安全水平；同时还应考虑复合材料结构保养和维修以及火灾对承载能力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会间通信工作组由瑞典作为协调人开展此项工作，并给出了工作权限。考虑到该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分委会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8、为澄清船上塑料管要求对SOLAS公约第II-2章、FTP规则和MSC/Circ.1120通函修正案的制订（议题14）
分委会认为对塑料管贯穿舱壁和甲板的耐火完整性需要结合审议FTP规则和A.753（18）决议相关试验要求做进一步的考虑，并邀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FP57提交提案。同时，对于水密舱壁上塑料管的使用，请SLF分委会提出意见。考虑到该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分委会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9、有关EEBD存放位置对SOLAS公约第II-2章修正案的考虑（议题15）
大多数代表团不支持英国将EEBD放置在消防员装备附近的提案，因此该议题未有结果，而结束本议题。同时分委会认为现行SOLAS公约要求的EEBD数量可能不足，其足够性需要重新考虑，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海安会提交新增工作计划的提案。

10、有关泡沫型灭火器要求对SOLAS公约第II-2/10.5条修正案的制订（议题16）
全会审议并讨论对我国提交的关于修订SOLAS第II-2/10.5.1条关于锅炉间配置135升泡沫灭火器要求的建议的提案，我国的建议得到了英国和塞浦路斯代表团的支持，但日本提出135L泡沫灭火器对初始火灾有用的观点，反对从公约中删除，得到了挪威等国的支持。最后本会议未批准我国的议案，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FP57继续提交提案，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11、其他事项（议题20）
1）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试验方法
全会同意比利时提交的FTP规则关于垂直悬挂纺织品和薄膜试验方式问题，将在议题9下对FTP规则的统一解释通函草案中包括本事宜的澄清。
2）“SOLAS公约第II-2/18.5条和相关文件”的修正草案

分委会同意并发布关于SOLAS公约第II-2/18.5条（直升机设施）以及MODU规则和MSC/Circ.895通函统一引用MSC90批准的MSC.1/Circ.1431通函（直升机设施泡沫灭火设备认可导则）的修正案决议，并提交MSC92审议批准。其中MODU规则和MSC/Circ.895通函的修正草案转交DE分委会考虑，并明确该修正适用于新建MODU和客船。

三、一般议题
1、对新建客船和现有客船撤离分析的建议（议题7）

分委会在全会仅做了一般性的讨论，最后决定结合MSC92对“Costa Concordia”客船事故的讨论结果，留有充足时间对MSC/Circ.1238进行研究以便在下一次会议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因此分委会邀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FP57提交提案。

考虑到MSC将客船安全列为长期工作计划，分委会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2、有关闭式车辆处所、闭式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对SOLAS公约第II-2/20条的修正案和相关空气质量管理指南的制订（议题17）
分委会认为在车辆装卸时空气管理系统的反应时间以及维护保养规定等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决定成立会间通信工作组由荷兰作为协调人开展此项工作。考虑到上述事项，分委会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3、SOLAS公约第II-2/13.6条有关滚装处所的脱险通道解释的制订（议题22）
分委会认为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邀请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向FP57提交提案。考虑到上述事项，分委会请求海安会将本议题延期至2014年完成。
4、下一次会议安排
分委会将在下一次会上成立三个工作组（船舶结构中使用纤维增强塑料（FRP）指南的制定、极地水域航行船舶强制规则的制订、烟气控制和通风）和一个起草组（对新建客船和现有客船撤离分析建议的审议）。
由于涉及到分委会改革，下一次会议时间尚未确定。

四、分委会批准的文件清单

本次会议分委会共批准了12份决议和通函草案，提交MSC92审议批准以及随后MSC93的通过。文件清单见附件。
IMO 消防分委会FP56次会议已起草文件清单
	序号
	决议号
	名称
	（预计）批准

/通过日期
	（预计）生效日期
	是否
强制
	内容摘要
	主要影响
（指明行业）
	备注

	1
	
	SOLAS公约第II-2/4.5.5条（惰性气体系统）和第16.3.3条（操作性要求）修正草案
	MSC92/MSC93
	
	是
	生效日之后8000载重吨及以上船舶设置惰性气体系统。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适用于新建液货船，但不适用于气体运输船。

	2
	
	FSS规则第15章（惰性气体系统）
	 MSC92/MSC93
	
	是
	惰性气体系统性能要求（涉及适用范围、技术要求、对所有惰性气体系统的一般要求、对燃烧烟气和惰性气体产生系统的要求、对氮气发生器系统的要求）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产品制造厂
	适用于新安装上船的系统

	3
	
	SOLAS公约第II-2/9.7条（通风系统）
	MSC92/MSC93
	
	是
	通风系统（涉及定义、一般要求、导管布置、挡火闸和导管贯穿的细节、载客超过36人客船的通风系统、厨房的排气管道、服务于设有内燃机次A类机器处所的风机房、载客超过36人客船洗衣间的通风系统）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适用于新建船舶

	4
	
	SOLAS公约第II-2/10.7条（水灭火系统）
	MSC92/MSC93
	
	是
	拟设计在露天甲板上载运5层及以上集装箱的船舶，考虑消防泵的排量，增加移动式消防水炮的要求；所有露天甲板上载运集装箱的船舶，增配水雾枪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适用于新建船舶

	5
	
	移动式消防水炮的设计、性能、试验和认可指南
	MSC92/MSC93
	
	否
	移动式消防水炮的性能标准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产品制造厂
	

	6
	
	SOLAS公约第II-2/13.4条（客船和货船机器处所内脱险通道）
	MSC92/MSC93
	
	是
	客船和货船：

（1）机器处所内所有斜梯和梯道采用钢质材料，其底面采用钢质护板防止下部热和火焰危害。

（2）机器处所内的主工作间应设有2条脱险通道。其中至少有1条应提供连续防火遮蔽至机器处所外的安全位置。
货船：A类机器处所内的机器控制室应设有2条脱险通道。其中至少有1条应提供连续防火遮蔽至机器处所外的安全位置。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适用于新建船舶

	7
	
	SOLAS公约第II-2/20-1条（载运以压缩氢气和天然气为自身动力燃料的机动车辆的车辆运输货船附加要求）
	MSC92/MSC93
	
	是
	新增对载运以压缩氢气和天然气为自身动力燃料的机动车辆的车辆运输货船的附加要求（电气设备的防爆、通风布置、点火源的消除、手提式气体探测仪等）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适用于新建船舶，但手提式气体探测仪对现有船有追溯

	8
	
	有关统一解释的通函
	MSC92/MSC93
	
	是
	4份通函，分别是1份通函中包括对SOLAS公约第II-2章的统一解释、对FSS规则的统一解释和对FTP规则的统一解释；
1份通函是对2000HSC规则（经MSC.222(82)和MSC.175(79)决议修正）的统一解释；
1份通函是对“经修订的适用于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等效水基灭火系统认可指南”的统一解释；1份通函是对“SOLAS公约、IBC规则与IGC规则”的统一解释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共4份通函

	9
	
	SOLAS公约第II-2/18条（保护直升机设施的泡沫灭火设备的设计和认可）
	MSC92/MSC93
	
	是


	18.5条正文修改为“一套符合本组织要求的泡沫灭火系统”，同时增加脚注“参见《保护直升机设施的泡沫灭火设备的认可指南》（MSC.1/Circ.1431）”。
	船舶设计单位、造船厂、船舶经营公司
	适用于新建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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